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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6946

聯絡人：姚佩芬

電　話：(02)77366139

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10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臺人(二)字第100017584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本（100）年7月1日軍公教人員待遇調增後，兼任行

政職務教師未休假加班費核發疑義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0年9月1日北市教人字第10040948000號函。

二、查教師請假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立中小學教師兼任

行政職務者，應給予休假，其專任教師年資得併計核給，

服務年資滿一學年者，自第二學年起，每學年應給休假7

日；服務滿三學年者，自第四學年起，每學年應給休假14

日；…」，第11條第3項規定：「前2項應休畢之日數、休

假補助或未休假獎勵之基準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

之。…」，復查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補助基

準第2點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當學年具有1

4日以下休假資格者，應全部休畢；具有14日以上休假資

格者，至少應休假14日，應休而未休者，不得發給未休假

加班費。（第2項）前項14日應休畢日數以外之休假，當年

度未休假之日數不得保留。但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學校核

准無法休假時，得由各主管機關酌予獎勵。」，又前述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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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學校核准無法休假

時，得由各主管機關酌予獎勵」一節，貴局現係比照公務

人員核發未休假加班費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9年3月15日89局給字第004279號函

略以，公務人員於休假年度內除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，

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者，其未休假

加班費以該年度內發放當月（年底）之待遇為準。據此，

有關公立學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未休假加班費，應以7月

之待遇為準。

四、至本（100）年7月1日軍公教待遇調增後，兼任行政職務

教師未休假加班費究應如何核發一節，參酌行政院人事行

政局100年9月26日局給字第1000052456號書函釋意旨，如

發放當月（7月）有待遇調增之情形，依未休假加班費核發

之意旨（按：主要係慰勞因機關公務或業務需要而未能休

假者之勤勞），並參照該局本年8月5日局給字第10000431

951號函精神，基於公教衡平一致性之處理，兼任行政職

務教師未休假加班費，以待遇調增後之數額核發未休假加

班費，最高不得超過待遇調增後之本年7月份實際上班日數

，其餘之日數，應以待遇未調增前之數額核發。

五、另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2年8月11日82局參字第31844號函

略以，差旅費具有公費性質，而非個人待遇，至於不休假

加班費（按：現稱未休假加班費，以下同），係因無法休

假而改發之給與，兩者性質不同。是以，公務人員因公奉

派出差，致無法休假，除支領出差旅費外，應可發給不休

假加班費。復查銓敘部78年12月15日78台華法一字第03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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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8號書函略以，不休假加班費之發給，必須在工作崗位

上執行職務因公停止休假，並按時出勤人員，始得核實按

到公日數計發。教育人員因公核給之公（差）假，得否計

入「實際上班日數」，比照上開規定辦理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除外)、

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部中部辦公室、人事處 2011-10-27
09:07:12


